北京市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考试准考证

	姓    名：
	

	身份证号：
	
	照

片
	

	准考证号：
	
	
	

	班级代码：
	
	
	

	考核种类：
	
	考核项目：
	
	

	考 场 号：
	
	座 位 号：
	
	

	考试时间：
	理论
	

	
	实操
	

	考试地点：
	理论
	

	
	实操
	

	考  场  规  则

[理论考试]

1、 考前10分钟，考生凭本准考证和本人身证进入指定考场、按号入座，将准考证和身份证放在桌面右上角，以备查对。证件不齐者不准进入考场，考生进错考场或坐错座位，考试成绩无效。

2、 迟到30分钟不能进入考场，开考后30分钟内不能交卷离开考场。

3、 考生进入考场后保持安静，严格服从监考老师指令，将随身携带的物品放在监考老师指定的位置，严禁吸烟，并关闭手机以及其它通讯工具。否则取消考试资格。

4、 试卷用蓝色或黑色钢笔或圆珠笔书写，字迹工整、清晰，使用铅笔或红色笔书写的答卷为无效。

5、 监考老师宣布考试开始实行后开始答题。答题前必须在试卷规定位置填写姓名及准考证号。

6、 考试过程中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不准交头接耳，不得有任何作弊行为。如遇试卷模糊、污损等问题，可举手询问。

7、 监考老师宣布考试结束后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并将试卷面朝下平放在书桌后坐好，待监考人员收卷完毕后宣布考生离开考场后，考生应迅速收拾物品离开考场。

[实操考试]

1、 考生到达实操考场要注意安全，绝对服从监考人员的指挥，不得随意走动，不得乱动考核现场的任何设备及设施。

2、 监考人员叫到待考考生的姓名并下达进入考场考试命令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进行考试。

3、 考生在考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所用仪器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不得损坏设备。如果因考生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导致设备损坏应照价赔偿。

4、 考试结束后，考生应将考试作仪器设备擦拭干净，各种辅助器材归位，清理干净现场经监考人员确认并同意后迅速离开考场。


注：此准考证请妥为保存，成绩合格人员凭此证领取资格证书，未取得合格成绩人员凭此证再次报考

